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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23-02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上海金融法院已受理并正式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东兴证券”）为 11 名被告之一 

 涉诉的金额：目前 12 名原告的合计诉讼请求金额为人民币 821,531.01

元，最终涉诉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涉诉金额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无重大影响；鉴于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最终涉诉金额

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作为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达易盛”）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持续督导机构，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泽达易

盛相关事项投资者诉讼的公告》（2023-019）。 

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

知书》（（2023）沪 74 民初 669 号）等法律文书，原告胡邦伟、周安心等 12 名自

然人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泽达易盛、东兴证券等 11 名被告提

起诉讼，目前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821,531.01 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案由及诉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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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胡邦伟等合计 12 名自然人投资者 

各原告推选的拟任诉讼代表人为胡邦伟和周安心。 

诉讼代理人：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王智斌 

被告：泽达易盛、林应、应岚、隋田力、王晓亮、姜亚莉、东兴证券、胡晓

莉、陶晨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案由：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原告申请诉讼方式：人数不确定的普通代表人诉讼 

2、诉讼请求 

根据上海金融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依法判决泽达易盛赔偿各原告的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损失及佣

金损失等共计人民币 821,531.01 元； 

（2）请求依法判决除泽达易盛外的其他被告对原告的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责

任。 

3、诉讼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原告起诉称，因泽达易盛在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编造重大

虚假内容，并且其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

记载、重大遗漏等虚假陈述行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

对泽达易盛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29 号）。东兴证券作为泽达易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在泽达易盛的证券发行过程中未能勤

勉尽责，未能识别泽达易盛的证券发行文件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且在持续

督导期间未能发现其存在的内控缺陷及定期报告所涉违法行为；胡晓莉、陶晨亮

系保荐代表人，系东兴证券的直接责任人员。根据《证券法》第 85 条、163 条以

及各被告在《招股意向书》中作出的承诺，泽达易盛应当对原告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其他被告应当对原告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二、公司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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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目前 12 名原告的合计诉讼请求金额为人民币 821,531.01 元，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无重大影响；鉴于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最终涉诉金额存在

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目前公司财务状况稳

健，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根据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8 日 

 


